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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服務滿意度調查小組設置暨辦理要點 

 97年10月22日97年第2次服務滿意度調查小組審議通過 
 98年10月9日98年第3次服務滿意度調查小組審議通過 

  107年10月9日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服務滿意度調查小組審議通過 
113年10月9日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服務滿意度調查小組審議通過 

113年11月12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 為提升本校服務品質，增進教職員工生對行政單位及教學單位的滿意度，

並建立全校教職員工生興革意見反映管道，制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教職員工，為專任教師、研究人員、兼任教師、軍訓教官、職

員(含稀少性人員)、約聘僱人員(職務代理人)、駐衛警、技工友、校務基金

工作人員、專案工作人員及助教。 

三、 服務滿意度調查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由以下人員擔任，以規劃、推動

行政單位及教學單位服務狀況之滿意度調查事項，秘書工作由秘書室辦理： 

(一) 小組委員：各學院由校務會議代表非兼行政職務教師中由各院院長推

薦二位擔任之，每位任期自每年8月1日起共一年。 

(二) 當然委員：主任秘書一人，依職務任期擔任之，並擔任小組召集人。 

四、 本小組任務為： 

(一) 督導本校服務滿意度問卷調查之進行。 

(二) 服務滿意度問卷調查內容之建議意見及問卷內容之審核。 

(三) 問卷調查結果經彙整後於校務會議中報告。 

(四) 辦理其他與提升服務滿意度相關之事項。 

五、 問卷辦理方式： 

(一) 問卷設計：由各單位依單位之特性及欲了解之重點業務的服務績效指

標提出問卷內容，經提本小組討論確定後實施。 

(二) 問卷方式：由資訊中心協助建立電腦統計程式(如同老師教學評量表），

以網路問卷方式進行，並得酌情提供獎勵品以鼓勵全校教職員工生參

與。 

(三) 問卷時機：於每學期之學期結束前一個月E-mail通知師生進入網路系

統作答及提供意見。 

六、 本要點經服務滿意度調查小組、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